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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由来 

高邮市隶属于江苏省扬州市，位于苏中腹地，长江三角洲北翼，

机械装备、电线电缆、照明灯具、电池工业发达，有良好的循环经济

发展基础。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建设生态文

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部署，找准与扬州市创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

范市的结合点，2015 年 10 月，高邮市人民政府决定规划建设苏中循

环经济产业园。 

园区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绿色制造和绿色发展

为特色，着力深化循环型工业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循环型服务业体系

建设，积极创建中国百家绿色示范园区，实现园区与苏中地区产业互

融互通协同发展。 

为此，高邮市卸甲镇人民政府委托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了

《苏中循环经济产业园发展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以进一步适应区

域空间发展格局的变化，协调苏中循环经济产业园产业发展与资源保

护之间的矛盾，促进园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高邮市卸甲镇人民政府委托江苏省环

境科学研究院进行《苏中循环经济产业园发展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编制工作。目前报告书初稿基本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现进行第二次公示。本项目报告书简本附

后，向公众提供项目概况、环境影响、环保措施等方面的信息，并征

求公众意见。 



2. 产业园发展现状 

产业园区内主要企业为扬州市华翔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和扬州市

永达电源有限公司。 

产业园现状废气主要排放企业为扬州市华翔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废气经过处理后可以稳定达到《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4-2001）、《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的

要求。另外，园区内有 2 家企业因工艺需要自建锅炉，且均以天然气

为能源；产业园内废水主要来自企业为扬州市华翔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和扬州市永达电源有限公司，其中扬州市华翔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废水

经处理后循环利用，无外排。产业园的工业固废来自扬州市华翔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和扬州市永达电源有限公司，且均已得到综合利用或安

全处置。 

3. 区域环境质量 

3.1 大气环境质量及变化趋势 

本评价共布设 6 个大气采样点，评价标准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

中居住区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允许浓度，无国内标准的参照其他国家的

有关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表明，PM10、PM2.5、SO2、NO2、氮氧

化物、氯化氢、硫酸雾、甲苯、二甲苯、铅、氨气、硫化氢、氟化物、

汞、镉、砷、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臭气浓度监测值均符合

相应标准要求。 

根据高邮环境监测站 2012 年至 2015 年大气监测数据，空气质量



监测指标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值优于国家二级标准，2013

年-2015 年 PM10 的年均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3.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 

根据评价区内水文特征、排污口的分布，本次评价在评价范围内

共设 5 个断面，评价标准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IV 类标准。 

地表水质量监测结果表明，监测断面各因子均能满足《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 类水标准。 

3.3 声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 

按照网格布点功能区布点相结合的方法，共设 12 个点。监测布

点兼顾功能区噪声、道路交通噪声、区域环境噪声及厂界噪声状况等。

评价标准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本次评价监测结果表明：测点均符合相应功能区要求，产业园及

周边地区的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根据高邮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数据，2013-2016 年，城市区域环境

噪声、交通噪声和功能区噪声的平均声级均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并呈

逐步改善趋势。 

3.4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本次评价布设 1 个土壤监测点，评价采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168-1995）中的二级标准，监测结果表明：园区内各项指标

均符合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 

3.5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本次评价拟布设 5 个水质监测点，10 个水位监测点，评价标准

按《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评价方法采用单



组分评价法。监测结果表明：各采样点位监测因子除总硬度外均符合

国家《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III 类标准，总硬度为 V 类

水质。 

3.6 河流底泥质量现状 

本次评价底泥采样点为污水处理厂排放口，采样、分析方法及质

量控制按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执行，评价标准参照国

家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监测结果

表明，各监测点各指标均符合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 

4. 规划分析 

4.1 本次规划的主要内容 

规划范围：东距规划连淮扬镇铁路 100 米，南至华翔公司南侧支

渠，西至车逻镇与卸甲镇界河一线，北距规划宁盐高速以南 100 米，

用地面积 169.6 公顷。 

规划时段：2017 年—2020 年。 

功能定位：扬州市循环经济示范市重点支撑项目、苏中地区最高

效的再生资源物流中心、长三角最专业的循环经济科技创新孵化平

台、华东地区有特色的节能环保产业园区、中国百家绿色示范园区之

一 

发展目标：争取用 2-3 年把园区打造成为江苏省循环经济服务产

业样板工程、区域资源循环利用重点基地；到 2020 年，基本完成三

大产业板块的建设，初步实现园区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

能源低碳化，争取成为全国百家绿色示范园区。 

产业定位：扬州市循环经济示范市重点支撑项目、苏中地区最高



效的再生资源物流中心、长三角最专业的循环经济科技创新孵化平

台、华东地区有特色的节能环保产业园区、中国百家绿色示范园区之

一。主要产业包括：循环经济服务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和节能环

保装备制造产业。 

空间布局：集循环经济服务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节能环保

装备制造产业与一体的绿色园区。规划形成“三轴、两区”的规划结构。

“三轴”：沿车樊公路的东西向产业发展轴，同时也是园区的景观绿轴；

沿赫旺河的景观绿轴及沿改线后的赫旺南河的景观绿轴。“两区”：以

赫旺南河为界，南片区为园区启动区，北片区为园区拓展区。 

规划区用地规模为 169.6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为 160.85 公顷，非

建设用地为 7.59 公顷。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0.73 公顷，占城市

建设用地的 6.67%，用地位于永和路与车樊公路交叉口东北侧；规划

物流仓储用地面积 9.49 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5.90%。用地位于车樊

公路北侧；规划工业用地 85.86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53.38%；规

划道路广场用地 19.04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11.84%。满足《城市

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的要求；规划公用

设施用地 5.56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3.46%；规划绿地与广场用地

29.00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18.03%，其中公园绿地 11.76 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7.31%；防护绿地 17.24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10.72%。 

交通规划：规划形成“一横一纵两环”的路网格局。 

给水规划：规划范围取水自高邮市区域供水管网，由高邮市港邮

供水公司供应，下辖一水厂、二水厂，远期规划供水规模分别为 4.5

万立方米/日、12 万立方米/日，水源为京杭大运河。 

环保规划：（1）生活垃圾：规划区远期生活垃圾量约 18 吨/日，



园区内生活垃圾经环卫车辆收集后运至区内垃圾转运站，最终运至规

划区外垃圾处理场集中处理；（2）污水工程：规划范围内采用雨污分

流排水体制，预测规划区平均日污水量为 0.5 万立方米/日。污水接管

至卸甲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 1.5 万立方米/日；（3）雨水工程：雨水

管网采用就近、重力流排放，规划范围内以永和路为主管，管径 d800

毫米，其他为支管，管径 d600 毫米；（4）燃气规划：规划范围内天

然气用气量 300 万标立方米/年，规划范围气源引自卸甲镇天燃气门

站。 

4.2 规划协调性分析 

产业园的规划发展目标、产业发展导向与国家、江苏省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扬州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1-2020）、扬州市“十三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高邮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高邮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4-2030）、高邮市生态环境保护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和

扬州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保护规划等相协调。 

5. 规划环评影响评价 

5.1 规划的环境影响分析 

（1） 大气环境影响 

产业园区排放的 SO2、NO2、PM10、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VOCs、铅尘、硫酸雾等在评价区域内造成的小时、日均、年均最大

地面浓度贡献值均能达到相应标准要求，不会造成区域大气环境功能

降低。 

（2） 地表水环境影响 

产业园区内废水接管至卸甲污水处理厂经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后，进入南澄子

河。厂尾水的排放对纳污河流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叠加后在完全混

合断面以下，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

类标准。 

（3） 地下水环境影响 

产业园区内无集中式地下饮用水源开采及其保护区，居民生活用

水由区域水厂供水。产业园区规划排水体系为雨污分流，区内废水全

部接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雨水经收集后就近排入水体。经预测，

产业园区开发对潜水层地下水、深层地下水、河渠地区地下水环境的

影响较小，不会对地下水环境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4） 声环境影响 

产业园区环境噪声预测结果表明，园区区域及交通噪声等效声级

均能满足功能区相应的声环境质量要求。 

5.2 区域环境资源承载力分析 

（1）地资源承载力  

苏中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面积 169.6 公顷，如按人均土地需求

100m2 计，土地承载力控制下的人口最大容量约为 1.696 万人。而苏

中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人口规模 1.4 万人，因此规划的产业园区人口

规模在土地利用承载能力的范围内。  

（2）水资源承载力  

苏中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工业和生活用水规划由取水自高邮市区

域供水管网，由高邮市港邮供水公司供应，下辖一水厂、二水厂，远

期规划供水规模分别为 4.5 万立方米/日、12 万立方米/日，水源为京

杭大运河。 

根据规划，苏中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用水量最大约为 1.2 万立方



米/日，因此区域供水规模能够满足该产业园区的用水需求。 

（3）大气环境承载力  

A－P 法计算结果表明，产业园区各污染物均有较大剩余容量。 

6.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产业园规划能源为天然气、电源等清洁能源。 

（2）严格控制准入条件，加强入区企业工艺废气污染控制。 

（3）加强污水收集和集中处理，加强企业内部废水管理，提高

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开展清洁生产。 

（4）交通噪声和企业噪声污染控制。 

（5）开展区域生态环境修复补偿。 

7. 规划综合论证 

7.1 选址方案及规划符合上层规划 

产业园的规划发展目标、产业发展导向与国家、江苏省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扬州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1-2020）、扬州市“十三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高邮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高邮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4-2030）、高邮市生态环境保护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和

扬州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保护规划等相协调。 

产业园规划建设用地范畴超出了《高邮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的建设用地范畴，产业园用地涉及基本农田，调整前

涉及基本农田 440 亩，调整后不涉及基本农田。产业园建设须单独向

国土和规划部门申请，并落实基本农田占补平衡。 

7.2 规划规模较为合理 

从区域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看 



从大气环境角度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值优于国家二级标

准，2013 年-2015 年 PM10 的年均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叠加现状最

大监测值后，仍能满足评价标准要求。 

7.3 规划环保基础设施基本满足要求 

产业园区废水接入卸甲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尾水排放至南澄子

河。根据预测分析，污水厂规模能够满足污水处理要求；产业园区废

气经各厂区自行有效处理后能过达标排放；产业园区产生的一般固体

废物、危险废物及生活垃圾均妥善处置，实现零排放。 

7.4 空间布局注重环境保护，功能区间较为协调 

从规划空间布局看，本次规划在现有发展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优

化，形成“三轴、两区”的规划结构。“三轴”：沿车樊公路的东西向产

业发展轴，同时也是园区的景观绿轴；沿赫旺河的景观绿轴及沿改线

后的赫旺南河的景观绿轴。“两区”：以赫旺南河为界，南片区为园区

启动区，北片区为园区拓展区。 

8. 公众参与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

的相关规定，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开展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形

式主要有网上公示调查、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举行公众参与听证会。

本项目在网上公示调查结束后，拟采用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听证会

的方式对项目周边公众进行调查。 

第一次公示在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上，公

示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9 日至 2016 年 8 月 22 日。公示内容为，概括



介绍了苏中循环经济产业园发展规划，公示期间未接到反馈意见。 

 

图 8-1 第一次公示截屏 

 

本规划环评已开展第一次公示，本次为二次公示，并在二次公示

结束后采用发放调查表的形式对产业园内及周边公众进行问卷调查，

征询公众意见。 

9.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苏中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园区现有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清洁的生产工艺，所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技

术经济可行，能保证各种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污染物的排放符合总



量控制的要求，预测表明该园区正常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和环境

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可接受。在落实本报告书提出的各项

环保措施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取得周边公众理解和支持的

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本次园区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